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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09

证券简称：华塑控股 公告编号：

2018-119

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部〔

2018

〕第

210

号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1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8〕第

210号），现就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问题：就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麦田” ）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

董事变更事项，请你公司向西藏麦田、李雪峰、湖北省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

资管” ）及湖北新宏武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宏武桥” ）核实上述事项是否违反该

等相关主体签订的《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及《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之

补充协议》等协议的约定，相关事项是否导致对你公司实际控制权构成了重大影响，并请

你公司聘请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于2018年10月16日根据控股股东西藏麦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交的书面

《回复函》 及相关资料， 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

（2018-116号），贵部对此表示关注。收到贵部下发的《关注函》后，为核实有关事项，公司

于2018年10月18日通过电子邮件、邮政EMS等方式分别向西藏麦田、李雪峰、湖北资管及

新宏武桥发出《问询函》。 具体情况如下：

一、向西藏麦田及李雪峰核实情况：

公司向西藏麦田、李雪峰发出《问询函》内容如下：

“一、请贵司详细说明贵司法定代表人、经理、执行董事由康顺变更为吴波的具体过

程；

二、请贵司及李雪峰先生核实上述事项是否违反贵司与其他相关主体签订的《关于债

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及《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等协议的约定？

相关事项是否对我司实际控制权构成重大影响？ ”

2018年10月22日，公司收到西藏麦田、李雪峰《回复函》，内容如下：

“2018年10月11日，我司在收到贵司的问询函后，经工商查档发现，我司的法定代表

人、执行董事、经理职务由康顺变更为了吴波，在该次工商变更中，我司未收到浦江域耀及

其法定代表人李雪峰表决、签署任何事项或文件的书面意见书，根据《关于债权债务处理

之框架协议》、《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我司股权作为让与担保

措施被变更登记至新宏武桥名下后，新宏武桥及其关联人不得参与我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

活动，需要我司的股东行使股权权利进行表决、签署任何事项或文件，新宏武桥需征得浦江

域耀及其法定代表人李雪峰的书面意见，并且必须按照该书面意见进行表决、签署事项或

文件；我司的证照和印鉴仍由浦江域耀管理和控制，新宏武桥使用我司证照和印鉴需经浦

江域耀及李雪峰的书面同意。

由此，我司认为，新宏武桥在该次工商变更中，私刻了我司公章，捏造了我司股东会决

议文件，违反了我司与其他相关主体签订的《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关于债权

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属于无法律效力行为。

2018年10月12日， 我司实际控制人李雪峰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撞见了吴波

正擅自代表我司办理事宜，李雪峰当即向该院说明了情况并提供了相应依据，要求制止对

方的违法行为，该院在查明情况后依法未同意吴波代表我司办理事宜。

综上所述，我司认为，该相关事项并未对贵司的实际控制权构成重大影响，贵司实际控

制人仍是浦江域耀股东李雪峰和张子若。

根据我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浦江域耀及李雪峰的意见，我司对于新宏武桥的违法

行为，将会积极通过协商途径，以及法律途径要求新宏武桥、吴波立即办理我司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将我司的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经理职务变更为我司实际控制人李雪峰，并立即

将私刻的公章交回给李雪峰持有，并承担由此给我司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和不利影响。 ”

二、向湖北资管核实情况：

公司向湖北资管发出《问询函》内容如下：

“一、请贵司详细说明西藏麦田本次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具体过程。 本次法定代表人的

变更是否按照《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之规定履行了董事会或股东会

程序，依法作出决议？

二、作为西藏麦田与贵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处理措施，贵司全资子公司湖北新宏武

桥投资有限公司与西藏麦田及其股东签订了《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及《关于债

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请贵司核实西藏麦田本次法定代表人变更是否违反

了前述协议的约定？ 相关事项是否对我司实际控制权构成重大影响？ ”

三、向新宏武桥核实情况：

公司向新宏武桥发出《问询函》内容如下：

“一、请贵司详细说明西藏麦田本次法定代表人变更的具体过程。 本次法定代表人的

变更是否按照《企业法人法定代表人登记管理规定》第七条之规定履行了董事会或股东会

程序，依法作出决议？

二、贵司是否刻制了或授权其他方刻制了西藏麦田公章？

三、请贵司核实本次西藏麦田法定代表人变更是否违反了贵司与其他相关主体签订的

《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及《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

相关事项是否对我司实际控制权构成重大影响？ ”

截至本回复出具之日，公司尚未收到湖北资管、新宏武桥就相关问题的书面回复。公司

将于收到书面回复后，就本问题披露相关进展公告。

综上，结合《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及《关于债权债务处理之框架协议之补

充协议》相关条款约定，浦江域耀将持有的西藏麦田股权以让与担保方式变更至新宏武桥

名下，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是为湖北资管债权实现提供的让与担保措施，浦江域耀

的股东权益并不因此而丧失；浦江域耀继续行使西藏麦田相关股东权利以及李雪峰保持对

西藏麦田的控制，已通过书面协议进行了明确和安排，公司实际控制人李雪峰仍可根据该

书面协议保持对西藏麦田的控制。 故相关事项未对华塑控股实际控制权构成重大影响。

四川英特信律师事务所就有关事项发表了明确意见，详见《关于〈关于对华塑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所涉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37

证券简称：恒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56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2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信恩

先生的通知，获悉王信恩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补充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1.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补充质押股

数(万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王信恩 否，为一致行动人 240

2018年10月18

日

至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之日止

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3.85% 补充质押

合计 240 3.85%

2.实际控制人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王信恩先生共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份6,2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85%。 其中，已累计质押持有的公司股份数为6,239.98万股，占所持有公司股份数的比例为100%，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6.85%。

二、备查文件

1.补充质押委托单；

2.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补充质押的通知。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0月23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兴业银行为易方

达富财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

银行”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本公司自2018年10月23日起增加兴业银行为易方达富财纯债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基金代码：005667）的销售机构。

重要提示：2018年7月25日至2018年10月24日为本基金的认购期。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兴业银行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154号中山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江宁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高建平

联系人：曾鸣

联系电话：021-52629999

客户服务电话：95561

网址：www.cib.com.cn

2.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

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

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

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交

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生物B，场内代码：150258）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较大。 2018年10月

19日，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846元，相对于当日0.6003元的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40.93%。 截止2018年10月22日，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

为0.863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分级基金，可能遭受重大损

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公募产品不

得进行份额分级，存量分级基金须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规范，请投资者关注相

关风险，如溢价买入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等。

2、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

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份

额（场内简称：生物分级，场内代码：161122）净值和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生物A，

场内代码：150257）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即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

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

的投资风险。

3、易方达生物科技分级B类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

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生物科技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

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

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

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关于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

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8年10月19日为份额

折算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之基础份额（即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场内简称：军工分级；场内代码502003，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

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军工A；场内代码502004）、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场内

简称：军工B；场内代码502005）实施了不定期份额折算。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8年10月19日，场外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 2�位，

由此误差产生的收益或损失计入基金财产；场内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及易方

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折算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份的零碎

份额，按照投资者零碎份额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份额数量相同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证券登记

系统随机排列。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证券登记系统按照排列顺序，依次均登记为1份，直至完成全部折

算。

折算前后场外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场内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军

工分级B类份额的份额余额，以及折算前后基金份额净值（或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如下表所示：

基金代码 份额名称

折算前基金份额

净值（或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

（元）

折算前份额数量

（份）

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份额数量

（份）

折算后基金份额净值

（或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元）

502003

场外易方达军

工分级份额

0.6414 357,560,085.28 0.641421 229,346,547.46 1.0000

502003

场内易方达军

工分级份额

0.6414 12,222,678.00 0.641421 7,839,883.00 1.0000

502004

易方达军工分

级A类份额

1.0129 90,752,753.00

0.269897 24,493,896.00

1.0000

0.743048

67,433,652.00

（注）

502005

易方达军工分

级B类份额

0.2699 90,752,753.00 0.269897 24,493,896.00 1.0000

注：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8年10月23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

管、跨系统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B

类份额将于2018年10月23日上午开市后复牌。

2018年10月23日复牌首日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

额的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8年10月22日的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的份额净值以及易方达军工

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结果四舍五入至0.001元），分别为1.047

元、1.000元和1.093元。 2018年10月23日，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军工

分级B类份额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重要提示

1、由于场内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折算前存在

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场内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军工

分级B类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

险。

2、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

杠杆水平。

3、此次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不是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折算基准日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的参考净

值与折算阀值0.2500元有一定差异。

4、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易方达军

工分级A类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军工分

级A类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军工

分级份额的情况，因此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其可能会承

担因市场下跌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5、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办理配对转换业务将此次折算获得的场内易方达军工分

级份额分拆为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和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

6、在二级市场可以做交易的证券公司并不全部具备中国证监会颁发的基金销售资格，而投资者只

能通过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赎回基金份额。 因此，如果投资者通过不具备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

公司购买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则折算新增的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无法赎回。

投资者可以选择将新增的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转托管到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证券公司后赎回， 或者选

择在二级市场卖出。

7、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及易

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折算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份的零

碎份额，按照投资者零碎份额数量大小顺序排列，零碎份额数量相同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证券登

记系统随机排列。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证券登记系统按照排列顺序，依次均登记为1份，直至完成全部折

算，因此持有极小数量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的持有

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8、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

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

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

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

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

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9、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或者

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之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易方达军工

分级

A

类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

B

类份额不定期份额

折算后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8年10月19日为份额

折算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

之基础份额（即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场内简称：军工分级；场内代码502003，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

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军工A；场内代码502004）、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场内

简称：军工B；场内代码502005）实施了不定期份额折算。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详见2018年10月2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funds.com.cn）上的《关于易方达军工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

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2018年10月23日复牌首日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

额的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8年10月22日的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的份额净值以及易方达军工

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结果四舍五入至0.001元），分别为1.047

元、1.000元和1.093元。 2018年10月23日，易方达军工分级份额、易方达军工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军工

分级B类份额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

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

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

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

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易方达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场内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ZZ500ETF；交易代码：510580,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连

续波动，2018年10月19日， 本基金二级市场收盘价为5.250元， 相对于当日4.0950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溢价幅度达到28.21%。 截止2018年10月22日，本基金二级市场收盘价为4.989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5年8月27日，并于2015年9月14日开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投资者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卖基金份额。

2、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

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

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

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

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300615

证券简称：欣天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86

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10月19日， 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18年第三季度报

告的议案》。

本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8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3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8-193)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10月19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10

月24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19.9741

20.1093

27.9895

14.6774

10.3659

12.9958

9.5843

13.7532

8.8043

5.0525

10.0414

10.0745�����

受相关单位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上午 10:00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扬路 777 号上海锦江汤臣洲际大酒店洲际三

号厅举办拍卖会，公开拍卖委托人持有的如下标的：

1、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855号 1A1室及车位 P-11；

2、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855号 1A2室及车位P-45、

P-46、P-47；

3、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855号 1A3室及车位 P53；

4、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855 号 1B 室及车位 P-48、

P-49、P-50；

5、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855 号 1C 室及车位 P-14、

P-15、P-16、P-17；

6、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855号 1D1室及车位P-13；

7、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855号 1D室及车位B2P-23、

B2P-24、B2P-25；

8、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855 号地下一层西部及车位

P-54、P-55、P-56、P-57、P-58、P-59、P-60；

9、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855 号地下二层商场及车位

P-61、P-62、P-65、P-66、P-67、P-68、P-69；

以上共 9项标的整体拍卖，以上标的位于上海市浦东南路 855

号上海世界广场地上一层、地下一层及地下二层。

竞买保证金：2000 万元

预展时间：即日起至 2018年 11月 7日

预展地点：标的所在地

有意竞买者， 请于 2018年 11月 7日 16 时前将竞买保证金汇

至指定账户 （户名： 北京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账号：1100�6021�

0018�1700�39692�开户行：交通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竞买保证金

以到账为准， 并于 2018年 11月 8日 17时前持有效证件及竞买保

证金交款凭证的原件、复印件到指定地点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方式：010-67117777转 138

�刘先生 18610060018��董先生 18601925058

北 京 嘉 禾 国 际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拍 卖 公 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长城证券”、“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３１０

，

３４０

，

５３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８

］

８０８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

销商）”）、联席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和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招商证券、兴业证券统称

为“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长城证券”，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３９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综合

考虑发行人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６．３１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１０

，

３４０

，

５３６

股，全部

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１７

，

２３８

，

５３６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９３

，

１０２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１

，

０３４

，

０３６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２７９

，

３０６

，

５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７８

，

３１０

，

７８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７５６

，

１４１

，

０４０．７３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９５

，

７１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６

，

２８２

，

９７４．２７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３０

，

９３１

，

７８６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９５

，

１７９

，

５６９．６６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０２

，

２５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６４５

，

１９７．５０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号

（

深市

）

获配数量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１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０８００１００８１０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２

河北华旭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华旭化工有限公司

０８００１８３４７７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３

拉萨鑫宏雅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拉萨鑫宏雅投资咨询有限

公司

０８００２３３２０５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４

陈颖 陈颖

００２００４９６２０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５

蓝楚汉 蓝楚汉

０１０３０４７４０９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６

申东日 申东日

０１２３９８９０４２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７

胡福志 胡福志

０１１８４０８２５６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８

陆楠 陆楠

０１４３６８１６７２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９

胡爱松 胡爱松

００８５３８３４１７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１０

黄震宇 黄震宇

０１０９５２４５１０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１１

谭伟明 谭伟明

００２６００３５２１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１２

邓喜军 邓喜军

００３４１４７０９０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１３

陈瑞爱 陈瑞爱

０１４６６６４１４０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１４

巩和国 巩和国

０１０１１３３６６８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１５

钟永利 钟永利

００２３０８７９３１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１６

贾冬梅 贾冬梅

０２２１１０７３１４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１７

杨林 杨林

０１２２１９３３１３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１８

申今花 申今花

００５７０４７７２１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１９

杨静霞 杨静霞

０１１４５３８７４１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２０

杨正跃 杨正跃

００９９５１０３５８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２１

彭浩 彭浩

００００２９６３２６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２２

黄秋元 黄秋元

０２１８９２１０４８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２３

郑兴泽 郑兴泽

０２３０６０８７５０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２４

吴文月 吴文月

０２３９５９１４５４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２５

赖翠英 赖翠英

０１４９４２４５９１ ４，０９０ ２５，８０７．９０

合计

１０２，２５０ ６４５，１９７．５０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联席

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499,027

股，包销金额为

3,148,860.37

元，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49,373

股，

包销金额为

2,204,543.63

元，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

249,567

股，包销金额为

1,574,767.77

元。 联席主承销商合计包销比例为

0.35%

。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Ｔ＋４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发行募集

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

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０１０－６５６０８４２０

、

８５１５６４４５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２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０２１－２０３７０８０６

联系人：资本市场处

发行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300142

证券简称：沃森生物 公告编号：

2018-099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

10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18年

10月23日在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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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18-123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8年10月20日通过专人、通讯的方式传达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

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6人，关联董事谭显兴先生回避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关联董事谭显兴先生回避表决）的表决结果，审议通

过《关于提前分配及注销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部分优先信托单位份额的议案》。

同意由员工持股计划补仓义务人杨竞忠、顾瑜夫妇向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信托专户继续追加资金，

对优先委托人4,700万元（万份）优先信托单位份额本金及相应信托收益提前进行分配，并在分配完成

后，对优先委托人该4,700万元（万份）优先信托单位份额予以注销。 注销后，优先级份额剩余5,300万

元（万份）。

本议案已经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2018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592

证券简称

:

八菱科技 公告编号

:2018-124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分配及注销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部分优先

信托单位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1月23日召开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同意公司实施第三期员工持

股计划。本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全额认购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信托” ）设立的“中

海信托-八菱科技员工持股计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的劣后级份额。 “中海信托-八菱科技员工持股计

划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募集金额42,000万元，其中优先级份额和劣后级份额的比例为1:1，各占21,000

万元（万份）。 本信托计划锁定期12个月（自2017年5月23日至2018年5月22日）,存续期24个月（自

2017年1月6日至2019年1月5日）。 在信托计划存续期内， 中海信托作为受托人管理员工持股计划的财

产。

2017年5月22日，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累计购入公司股份13,484,12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76%，成交金额合计419,991,947.30元。 2018年6月22日，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被迫减持18万

股。 截止本公告日，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仍持有公司股票13,304,12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0%。

2018年5月16日， 经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2018年第一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由员工持股计划补仓义务人杨竞忠、顾瑜夫妇向信托专户追加资金，对优先委托

人7,000万元（万份）优先信托单位份额进行提前分配，并在分配完成后予以注销。 注销后，优先级份额

剩余14,000万元（万份）。

2018年6月7日，经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2018年第二次会议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由员工持股计划补仓义务人杨竞忠、顾瑜夫妇向信托专户再次追加资金，对优

先委托人4,000万元（万份）优先信托单位份额本金及相应信托收益提前进行分配，并在分配完成后，对

优先委托人该4,000万元（万份）优先信托单位份额予以注销。注销后，优先级份额剩余10,000万元（万

份）。

2018年10月22日，经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2018年第三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由员工持股计划补仓义务人杨竞忠、顾瑜夫妇向信托专户继续追加资金，对优先

委托人4,700万元（万份）优先信托单位份额本金及相应信托收益提前进行分配，并在分配完成后，对优

先委托人该4,700万元（万份）优先信托单位份额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后，优先级份额剩余5,300万元

（万份）。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0月23日

建信安心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0月23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建信安心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建信安心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346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3年11月5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建信安心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建信安心

回报两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收益分配基准日 2018年9月30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本基金第十一次分红，2018年度的第二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建信安心回报两年定期开放A 建信安心回报两年定期开放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346 000347

截止基准日下属分级

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份额净值

（单位：人民币元 ）

1.037 1.035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可供分配利

润（单位：人民币元）

4,809,630.68 2,015,035.58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

分红比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单

位：人民币元）

3,847,704.54 1,612,028.46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单位：元/10份基金份额） 0.241 0.226

注：（1）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但由于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

服务费，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各基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供分配利润将有所不同。

（2）每月月末，当本基金每份基金份额的可供分配利润超过0.03元时，基金管理人应在下月首日起

15个工作日内提出分红方案；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12

次，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80%，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

分配。

（3）本基金的分红方式有现金分红和红利再投资两种，若投资者不选择，默认分红方式为现金分

红。

2.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2018年10月25日

除息日 2018年10月25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8年10月26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再投资的份额将于2018年10月26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

户，2018年10月27日起可以查询。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

收申购费用。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权益登记日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的基金份额享有

本次分红权益。

（2）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3）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销售渠道变更分红方式，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

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不含该日)最后一次成功变更的分红方式为准。 请投资者通过销售渠道或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如希望变更分红方式的，请在上述规定时间前通过销售

渠道办理变更手续。

（4） 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ccbfund.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1-95533免长途通话费）咨询相关事宜。

（5）权益登记日和红利发放日注册登记人不接受投资者基金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业务的申请。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